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組織規程]復興藝術實驗學院組織規程(草案)
 
109年10月09日籌備會議通過
110年02月05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
110年12月24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
111年07月23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
111年11月13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
第 1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條]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、藝術教育法、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、復興古典藝術實驗教育計畫之實驗規範及有關規定訂定之。
第 2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條]本校定名為「惇敍學校財團法人復興藝術實驗學院」(以下簡稱本校)，以「設立一獨特的古典藝術學校，傳承古典藝術，讓台灣成為世界古典藝術的領航者」為願景，以「復興古典藝術、復興傳統道德、復興神傳文化」為宗旨，培育具有良好品德、古典藝術素養的藝術人才。
第 3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3條]本校設有舞蹈學系、美術學系，以資源共享為原則。
各學系置系主任一人，主持學系系務，由各該學系就副教授級(含)以上教師(或專業技術人員)中薦選一人至二人由校長遴聘兼任之。其薦選要點由各學系會議訂定，報請校長核備。
其職責為參與協調課程規劃設計、課程安排、教師聘任、教學空間等，與行政單位的互動可以「相輔相成」運作之。
各學系第一任主管由校長遴聘之。
各學系主管採任期制，以三年為原則，得連選連任一次。
如有續任意願，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六個月，向校方簽報，經全體專任教師(包含專業技術人員)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無記名投票同意時，報請校長續聘之。
各系主管於任期中有特殊情況發生，得由校長交議或經各該系專任教師(包含專業技術人員)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，請校長召開並主持各該臨時系務會議，經全體專任教師(包含專業技術人員)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無記名投票同意，報請校長解除其職務，並依規定成立遴選委員會另行遴選。
各學系教師得視實際需要分組教學。
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3條第9項]每系各置秘書一人協助系務，由職員專任。
學系及附設單位之設立、變更或停辦，應經校務會議通過，並報請教育部核定。
第 4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4條]本校設通識教育中心，置中心主任一人，掌理學校通識教育事項，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級(含)以上之教師兼任之，採任期制，以三年為原則。並置組員一人，由職員專任。
第 5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，綜理校務。首任校長依大學法第10條由董事會遴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。校長之產生、續聘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1、 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不受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 第10條之限制。
2、 校長候選人除應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、第三十三條暨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三條之情事外，另需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參加本校校長遴選：
1.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之任用資格者。
2. 曾擔任國內外公私立大學系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學院院長、或副教授(含)以上，並參與藝術教育推廣達五年(含)以上經驗之資格者。
3. 曾擔任國內外藝術團體副團長(含)以上達三年(含)以上之資格者。
3、 由董事會聘請專家學者成立校長遴選委員會，置委員七人，包含：專家學者代表、行政人員代表、教師代表、社會公正人士二人及董事會董事二人，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。
4、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。
5、 由遴選委員會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，產生方式為：本校董事會推薦、各界推薦、自我推薦。
6、 董事會選聘之校長，應於會議通過後十五日內，檢同履歷表、學經歷證件、董事會會議紀錄繕本及就任同意書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由董事會聘任。
7、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5條第7款]校長任期四年，得續聘，任期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。任期期間辦學績效考評優良者，經董事會同意續聘者，應於任期屆滿前3個月完成續聘程序。
第 6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6條]本校得置副校長一人，襄助校長處理校務，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級(含)以上之教師兼任之，並得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。任期與校長同，聘書按年致送。
第 7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7條]本校設秘書室，置主任秘書一人，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級(含)以上之教師兼任之。襄助校長處理校務，辦理秘書、研究規劃、公關事務、研考及校史檔案管理等事務並推動學術研究業務。
第 8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8條]本校設人事室，置人事室主任一人，依法辦理相關人事管理事項。依相關法令規定聘（派）任之。 
第 9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9條]本校設會計室，置會計室主任一人，依法掌理相關歲計、會計、統計事項。依相關法令規定聘（派）任之。
第 10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0條]本校設聯合行政處，置主任一人，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級(含)以上之教師兼任之。總理教學、學生事務、學生輔導、總務及藝術推廣等相關事務。
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0條第2項]聯合行政處下設置四組，各置組長一人、組員一人，均由職員專任：
1、 [bookmark: 教務兼研究發展組]教務組：掌理註冊、教學、出版、其他教務、研究發展及評鑑事項。
負責圖書資訊管理(如：採訪編目、典藏閱覽、資訊管理、視訊媒體)、搜集教學研究資料，提供資訊服務及管理。
2、 學務組：掌理生活輔導、課外活動、衛生保健、諮商輔導、體育等事項。
3、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0條第3款_總務組職責]總務組：掌理文書、事務、出納、保管、營繕、設備採購與維修（含校園水電維護）、財產管理及其他總務事項。
4、 [bookmark: 藝術資源推廣組]藝術資源推廣組：
負責教學單位及附設團隊之展(表)演及技術相關業務。
負責招生業務。
本校因教學、研究、實驗、推廣、輔導等需要並得增設各委員會或中心。
前項委員會或中心之設置辦法另定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本校辦事細則另定之。
學校整體行政、教學組織架構如後附圖。
第 11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1條_new]本校各學系、單位、中心所置職員，包括秘書、組長、組員。
本校得置護理師、護士及專業輔導人員。
第 12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1條]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2條]校長去職方式如下：
1、 任期屆滿，不再續聘。 
2、 自請辭職。 
3、 其他原因離職。
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，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出解聘案，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及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，報請董事會解聘。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不續任或不續聘，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，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，辦理校長遴選工作。
第 13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3條_new]校長因故不能視事時，由副校長代理，若尚無副校長則由聯合行政處主任代理。校長因故辭職或出缺時，依前項順序代理其職務至新任校長選出就職為止。
第 14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5條]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8條]本校教師分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四級。經學系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提請校長聘任之。
第 15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9條]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講座，主持教學研究工作。講座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第 16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0條]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置特聘教授。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第 17 條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劃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。
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依有關規定辦理。
第 18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為初聘、續聘及長期聘任，其聘任本公平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 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資訊。 
初聘、續聘期限及長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。 
本校並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，對於教師之教學、研究、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 鑑，作為教師升等、續聘、長期聘任、停聘、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。 
前項評鑑方法、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
第 19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0條_new]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19條_new]本校設校級及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，採二級二審制。
1、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，由校長、聯合行政處主任、各學系主任及講師以上教師、講師級（含）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代表若干人組成之，必要時得借重校外專家學者、公正人士參與審查。任期二年，校長為主席。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2、 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，由各學系系主任、各學系主任及講師以上教師、講師級（含）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代表若干人組成之。 
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上述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，其職責為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、聘期、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資遣原因認定、改聘、合聘、升等、延長服務、休假、離校研究進修、獎勵學術研究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(評)議事項等。 
第 20 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，處理教師相關申訴案件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第 21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2條]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：
1、 校務研究發展設計委員會。
2、 課程、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。
3、 招生委員會。
4、 實習輔導委員會。
5、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。
6、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。
必要時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，其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第 22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3條]本校設校務會議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，以校長、教師代表、學術與行政主管、研究人員代表、職員代表、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。 教師代表、職員代表、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由選舉產生，其任期二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；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，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。 
校務會議必要時，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，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。
第 23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4條_new]校務會議之代表，名額分配及產生方式如下： 
一、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。 
二、職（團）員、技工友代表至少一人。 
三、學生代表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十分之一。
前項各款之代表由選舉產生，學生代表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。除學生代表之選舉由學務組辦理外，其餘代表之選舉由秘書室統籌辦理。
第 24 條 本校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
一、校務研究發展計畫及預算。 
二、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。 
三、學系及附設機構之設立、變更與停辦。 
四、教務、學生事務、總務、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。
五、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。 
六、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決議事項。 
七、會議提案及校長交議事項。
第 25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9條]本校另設下列會議：
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6條1]一、行政會議：由校長、聯合行政處主任、各教學單位主管及其他行政主管組織之，以校長為主席，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。
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9條2]二、教務會議：由聯合行政處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藝術資源推廣組長、各教學單位主管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組織之。
以聯合行政處主任為主席，討論教務有關事項。必要時得通知相關學生代表列席。
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29條3]三、學務會議：由聯合行政處主任、學務組長、藝術資源推廣組長、各教學單位主管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學生代表組織之。
以聯合行政處主任為主席，討論學生事務與獎懲有關事項。
學務會議必要時得邀請導師及有關單位主管列席。
四、總務會議：由總務組長、各教學單位主管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組織之。
以總務組長為主席，討論總務有關事項。
必要時得邀請聯合行政處主任、教務組長、學務組長及有關單位主管參加，並通知學生代表列席。
五、各學系、通識教育中心會議：以系主任（中心主任）、教授、副教授、助 理教授、講師及有關教師組織之。系主任（中心主任）為主席，討論本學系（中心）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學系（中心）務事項。
第 26 條 本校得增設與校務運作有關之其他各種會議，其設置辦法或設置要點除依相關法令規定外，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第 27 條 本校各級職員，除會計、人事人員之任用另有規定外，均由校長任用之。 
第 28 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董事會後送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
第 29 條 本校得依實際需要設學生實習團隊，其設立及管理辦法由本校擬訂之。
本校得設表演藝術團、綜藝團及各表演團隊。
第 30 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立自治社團，處理學生在校學習、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，其設置辦法另訂之。
第 31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32條]本校學生對於個人所受之懲處不服時，可向學校提出申訴。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，學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(納入「學務會議」)，由教師、學生代表及專業人士組成，其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第 32 條 [bookmark: 組織規程第33條]各種委員會與各項會議組成成員有學生代表者之員額，除校務會議另有規定外，名額一人，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。
第 33 條 本校學生之權利義務事項，應依大學法、大學法施行細則、本規程及依據本規程所訂定之各種辦法規範之。
第 34 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